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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5_9C_B0_E4_BC_B0_E4_c51_551363.htm [案例] 2005年7月，

某市一工业企业通过协议出让,以1000万元的价格取得某国有

土地使用权，并与市国土资源局签订了出让合同。取得的土

地面积为3500平方米，其中应动工开发建设的面积为3000平

方米，总投资额为1.5亿。该企业在当月取得了建设用地批准

书后，随即开始动工建设。但由于资金问题，在投入了3000

万元、已动工建设900平方米厂房后，于2006年7月起自行停

止了建设。由于该块土地长期得不到开发利用，市国土资源

局先后两次发文通知该企业到该局进行处理。 2008年8月，市

国土资源局对该企业作出无偿收回闲置土地的处罚。该企业

不服，认为其已对该地块投入建设资金总计4000万元，并已

在该土地上建设了900平方米的厂房，所以该土地应不属于闲

置土地。 [疑惑] 闲置土地应当如何认定？对闲置土地应当如

何处理？该市国土资源局对该企业的处罚是否正确？ [解析] 

本案主要涉及闲置土地的认定和处置问题。 关于闲置土地的

认定 根据《城市房地产管理法》第25条和《闲置土地处置办

法》第2条规定，以下四种情形应当认定为闲置土地：一是超

过国有土地有偿使用合同约定的动工开发建设日期，或者超

过建设用地批准书规定的动工开发建设日期的；二是国有土

地有偿使用合同或者建设用地批准书未规定动工开发建设日

期，自国有土地有偿使用合同生效或者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建

设用地批准书颁发之日起满1年未动工建设的；三是动工开发

建设但开发建设的总面积不足应动工开发建设总面积的1/3，



或者已投资额占总投资额不足25%，且未经批准中止开发建

设连续满1年的；四是法律、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。 本

案中该企业虽已动工建设，但其开发建设的900平方米面积不

足“应动工开发建设3000平方米总面积的1/3，已投资额3000

万（不包括取得土地的费用）也不足总投资额1.5亿的25%，

且自2006年7月起，该企业未经市国土资源局同意即中止开发

建设已连续满一年以上，因此，该土地应认定为闲置土地。 

关于闲置土地的处置 《国务院关于促进节约集约用地的通知

》（国发〔2008〕3号）重申：土地闲置满两年、依法应当无

偿收回的，坚决无偿收回，重新安排使用；土地闲置满一年

不满两年的，按出让或划拨土地价款的20%征收土地闲置费

。对闲置土地特别是闲置房地产用地要征缴增值地价。把土

地估价师站点加入收藏夹 依照以上规定，本案中该企业的土

地闲置已满2年，依法应当无偿收回，市国土资源局的做法是

正确的。但值得注意的是，各级国土资源管理部门在依法处

置闲置土地的同时，要注意与用地者的沟通、协调，这也是

闲置土地能否顺利处置的关键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

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